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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民主黨原則㆖支持加強規管保健產品的廣告宣稱，預防有市民因

受誤導而不當㆞自行用藥，延誤適當治療而造成傷害。不過，對

於《保健聲稱的規管》㆗建議在《不良醫藥廣告條例》㆘增設九

項禁止宣稱的規限，民主黨有所保留，並建議政府應再作研究，

並諮詢業界的意見，才作最後定案。

2. 除此以外，民主黨認為政府應進㆒步加強監管保健食品，訂立法

例要求所有在市面㆖出售的保健食品必須經過審批，附合安全及

品質規定，方可在市面㆖出售，以保障消費者權益與健康。

對現時監管保健食品的意見對現時監管保健食品的意見對現時監管保健食品的意見對現時監管保健食品的意見

3. 近年市面㆖出現了數以千計的食品或藥物，以『修身』、『排毒』、

『美肌』、『抗菌』、『防炎』等等的健康旗號，招徠顧客。香港市

民亦願意花㆖大量金錢購買保健食品。根據㆗文大學在 1999 年的

調查顯示，香港約有 10%的男性和 18%的女性被訪者報稱曾服用

保健食品；他們每月平均花在購買保健食品的費用約 300 元。調

查亦同時發現收入越高、越願意花錢買保健食品，期望能透過服

用這些食品，增強健康、補充營養、預防疾病、甚至是改善外貌。

4. 供應與需求不斷增加，但監管措施卻未能與時並進。現時的保健

食品與其他所有食品㆒樣，受到《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規管。

根據該條例㆘的《食物及藥物 (成份組合及標籤 )規例》，所有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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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不論是在本㆞製造或從外㆞進口的，都必須載有食物名

稱及稱號、配料表、保質期及特別保存方式及使用指示；並符合

衞生標準及適宜供㆟服用。若有關食品含有西藥成份，便受到《藥

劑業及毒藥條例》所規管；若含有㆗藥成份，便將會受到《㆗醫

藥條例》所管制。可是，介乎㆒般食品與藥物之間的保健食品，

便缺乏有效監管。不少保健食品廣告誇張失實，食品標籤又欠缺

營養標籤，令消費者未能掌握有效資料，作出合適的選擇。

廣告內容廣告內容廣告內容廣告內容

5. 鑑於不少保健食品誇張失實，消費者權益未能有效受保障，民主

黨原則㆖贊成加強對保健產品宣稱的規管。

6. 不過，對於諮詢文件㆗所建議新增的九項禁止聲稱，民主黨有所

保留；民主黨認為政府必須再充份諮詢業界意見，再訂出禁止聲

稱的內容。

7. 在九項禁止聲稱㆗，部份影響較嚴重，民主黨贊成加以禁制。例

如關於降血壓的聲稱；若有保健食品誤導消費者、聲稱能降血壓，

導致市民因此服用有關食品而延誤求醫的時間，對服用者的性命

可能會構成威脅。

8. 不過，部份聲稱所帶來的影響較輕微，而且㆒些食品已在科學㆖

獲確應能達到聲稱的效果 (例如：服食燕麥能有助降低膽固醇 )，
若政府㆒刀切禁止這類聲稱，有矯枉過正之嫌。

9. 民主黨認為在改善現有法例之時，應訂㆘明確標準，若有科學證

據證明有關食品能達致其聲稱功效，而又不會對㆟體構成嚴重的

影響，應容許有關食品印㆖有關聲稱。此舉可避免能發揮真正功

效的保健食品無辜受到打擊，間接影響消費者的選擇權。

加強監管加強監管加強監管加強監管

10. 民主黨認為政府更應從問題的根本做起，為保健食品引入監管，

保障市民的健康和消費權益。

11. 因此，民主黨建議訂立㆒條新法例，規管界乎藥物與㆒般食品間

的保健食品。新法例必須先清楚明確界定何謂「保健食品」，並規

定所有在市面㆖出售的保健食品，必須先經過註冊及審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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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生產商或進口商必須提出科學證據，證明其產品能真正達

到其聲稱㆖所說明的效果，並符合政府所訂㆘的安全標準，確保

品質良好。而所有在市面㆖出售的保健食品，必須附㆖成份標籤

及保養日期，才可在市面㆖出售。

12. 政府在訂立有關法例時，可參考外國以及內㆞的法例。

13. 澳洲、㆗國、台灣及加拿大等早已要求所有保健食品必須先經審

批才可銷售。其㆗，澳洲和加拿大設有註冊制度，要求含有某些

成份、甚至是所有保健食品都必須經過註冊方可發售；而㆗國或

台灣兩㆞，即使沒有註冊制度，也要求所有保健食品在推出市面

前須經過有關局審批，確保符合安全標準及有關食品是有效及品

質良好。製造商如宣稱有關產品具有若干的保健功效，便要提供

適當的科學證據支持。

14. 民主黨認為加入審批制度並不會對保健食品的營運構成很大的影

響；也不等於會推遲有關貨品推出市面發售、影響商㆟的利潤。

例如在澳洲，審批過程只需要㆓十日，相信對銷售保健食品的營

運影響輕微。

15. 再者，審批制度的好處是確保所有推出市面㆖的保健食品都合乎

㆒定的標準，防止無良商㆟混水摸魚，出售不合符標準的食品，

以打擊整個行業的聲譽。

16. 民主黨明白引入任何新的規管制度時，均會對業界造成㆒定的衝

擊。因此，若新制度實施時，必須設有寬限期，以便業界作出調

整和適應。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7. 由於保健食品是介乎㆒般食品與正式受規管的藥物之間，而它們

又聲稱有㆒定的健康功效，為保障市民的健康與權益起見，民主

黨認為最重要還是要加強監管。隨着保健食品市場不斷擴張，政

府應積極研究訂定保健食品法例，並引入審批制度，加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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